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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飞嘀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未弥补亏损超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公告 

 

一、情况概述 

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，北京飞嘀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

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经审计的 2019 年度财务报表未分配利润累计金额

-17,779,972.35 元，即未弥补亏损 17,779,972.35 元，达到公司股

本总额 37,255,400.00 元的三分之一。公司 2019 年度营业收入

5,735,848.70元，较 2018年度下降 61.02%，应收账款净额占流动资

产总额 95.33%，其中 86.41%的应收账款余额的账龄为一年以上，期

后业务以网约车为主，受疫情影响较严重，2020 年 1-3 月网约车收

入大幅下降，业绩持续下滑。上述情况如未能得到及时改善，公司的

持续经营能力将存在重大不确定性。 

依据《公司法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定，2020 年 4 月 19 日，

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二届监事会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

《关于公司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的议案》，并提交

2019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。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

载、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

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

公告编号：2020-012 

 

二、业绩亏损的原因 

    公司出现未弥补亏损达实收股本总额三分之一，主要系由于公

司原有大客户订单减少、公司新旧业务进行调整，但公司必须保持一

定的期间费用支出以维持公司正常运转所致。 

三、拟采取的措施 

公司管理层高度重视大客户依赖风险以及新旧业务调整所带来

的风险，公司已积极采取下列措施予以应对： 

（1）追回欠款。经公司积极催收，已收到公司最大的两家应收

账款欠款方出具的还款承诺书，还款计划要求欠款方分批次清偿欠款，

并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清偿完全部欠款累计 24,605,656.10 元，实

现现金回流。公司对前述债权保留其他相关权利； 

（2）开拓新业务。在原有网约车业务的基础上，公司与美团、

高德等聚合平台达成合作，接入聚合平台，发展司机运力，力争订单

量、订单收入有较大增长，争取网约车业务实现营利； 

（3）开源节流。深入分析公司面临的内部及外部环境压力，根

据公司实际业务情况，优化资源配置，在保证业务开展的同时有效控

制成本； 

（4）积极寻求新的资方，为公司发展带来新的机遇。 

公司认为，虽然面临短期的困难和风险，但通过深入分析各项

内外部因素，积极采取以上措施，公司在未来能够保持经营活力，具

备应有的持续经营能力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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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备查文件目录 

（一）《北京飞嘀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

议决议》； 

（二）《北京飞嘀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七次会

议决议》。 

 

北京飞嘀智慧交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4月 21日 


